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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案號
	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參模訴字第4號

	股別
	雲股

	被告
	陳昌政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住詳卷

	選任辯護人1

選任辯護人2
	楊宇倢律師　
設詳卷
 何俊龍律師
 設詳卷




本文共2頁/此為第1頁
為被告所涉貪污治罪條例案件，謹續呈準備狀事：
1、 提出並開示之證據：

	編號
	證據名稱
	待證事實

	1
	被告前案紀錄表
	被告陳昌政是否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、量刑參考資訊

	2
	被告於服務單位過往功績相關資料(台中市政府嘉獎令、獎狀、剪報)
	被告陳昌政是否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、量刑參考資訊

	3
	被告戶口名簿、家中親屬相關證明(陳雅瑄診斷證明書、柳長蘭身心障礙證明、長照契約書、返家證明)
	被告陳昌政是否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、量刑參考資訊



二、以上，懇請
 鈞院鑒核，至為感德！
    謹　     狀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 刑事庭  公鑒

中華民國111年06月07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辯　護　人：楊宇倢律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俊龍律師
